

立法院第11屆第1會期經濟委員會第20次全體委員會議紀錄

時　　間　中華民國113年7月11日（星期四）9時至10時26分

地　　點　本院紅樓101會議室

主　　席　楊委員瓊瓔

本日議程　報告事項
宣讀上次會議議事錄。
討論事項
依據修正後「立法院職權行使法部分條文」相關規定：討論成立本會「有關進口雞蛋執行情形調查專案小組」及「運作要點草案」等相關事宜。
主席：請主秘報告出席人數。

程主任秘書谷川：報告委員會，出席委員10人，已足法定人數。

主席：現在開會。

進行報告事項，請宣讀上次會議議事錄。


立法院第11屆第1會期經濟委員會第19次全體委員會議議事錄
時　　間：113年7月8日（星期一）9時1分至12時58分

地　　點：紅樓101會議室

出席委員：邱議瑩　　楊瓊瓔　　呂玉玲　　張嘉郡　　謝衣鳯　　鄭正鈐　　張啓楷　　陳亭妃　　賴瑞隆　　鄭天財Sra Kacaw　　　陳超明　　林岱樺　　蔡易餘　　邱志偉

　　　委員出席13人

列席委員：羅明才　　蘇清泉　　羅廷瑋

　　　委員列席3人

列席人員：農業部部長陳駿季暨相關人員

考選部綜合規劃司司長方秀雀

內政部合作及人民團體司專門委員陳俊廷

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專門委員郭佳音

衛生福利部醫事司簡任技正呂念慈暨相關人員

法務部參事林豐文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技術處研究員宋士陽

主　　席：楊召集委員瓊瓔

專門委員：游千慧

主任秘書：程谷川

紀　　錄：簡任秘書　汪治國　　　　簡任編審　蔡明汝

　　　科　　長　葉　蘭　　　　專　　員　余俊緯

報　告　事　項

宣讀第17次及第18次會議議事錄。

決定：確定。

討　論　事　項

一、繼續審查：

(一)本院委員陳素月等17人擬具「植物診療師法草案」案。

(二)本院委員邱議瑩等17人擬具「植物診療師法草案」案。

(三)本院委員楊瓊瓔等24人擬具「植物診療師法草案」案。

二、審查：

(一)行政院函請審議「植物診療師法草案」案。

(二)本院委員羅廷瑋等18人擬具「植物診療師法草案」案。

決議：

(一)法案名稱及第一章章名，均照案通過。

(二)第一條條文，照行政院及委員羅廷瑋等人提案通過。

(三)第二條條文，照案通過。

(四)第三條條文，修正通過，除刪除句中「依本法」等文字外，其餘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五)第四條條文，照行政院與提案內容相同之各委員提案及賴瑞隆委員等人所提修正動議通過。

(六)第五條條文，修正通過，除第一項第一款末句「經撤銷考試及格資格」，修正為「經撤銷植物診療師考試及格資格尚未屆滿三年」及第二款首句「因業務上有關之故意犯罪行為」，修正為「因執行植物診療業務上有關之故意犯罪行為」外，其餘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七)第六條條文，照行政院與提案內容相同之委員羅廷瑋等人提案及賴瑞隆委員等人所提修正動議通過。

(八)第二章章名，照案通過。

(九)第七條條文，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十)第八條條文，照行政院與提案內容相同之各委員提案及賴瑞隆委員等人所提修正動議通過。

(十一)第九條條文，修正通過，除第三項句中「應於一定期間完成繼續教育及取得積分」，修正為「應於一定期間完成繼續教育並取得積分」外，其餘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十二)第十條條文，照行政院與提案內容相同之各委員提案及賴瑞隆委員等人所提修正動議通過。

(十三)第十一條條文，照行政院與提案內容相同之委員羅廷瑋等人提案及賴瑞隆委員等人所提修正動議通過。

(十四)第十二條條文，照行政院與提案內容相同之各委員提案及賴瑞隆委員等人所提修正動議通過。

(十五)第十三條條文，照行政院與提案內容相同之委員羅廷瑋等人提案及賴瑞隆委員等人所提修正動議通過。

(十六)第十四條條文，照行政院與提案內容相同之各委員提案通過。

(十七)第十五條條文，照案通過。

(十八)第十六條條文，照行政院與提案內容相同之各委員提案及賴瑞隆委員等人所提修正動議通過。

(十九)第十七條條文，照案通過。

(二十)第十八條條文，照行政院與提案內容相同之委員羅廷瑋等人提案及賴瑞隆委員等人所提修正動議通過。

(二十一)第三章章名，照案通過。

(二十二)第十九條至第二十一條條文，均照行政院與提案內容相同之各委員提案及賴瑞隆委員等人所提修正動議通過。

(二十三)第二十二條及第二十三條條文，均照行政院與提案內容相同之委員羅廷瑋等人提案及賴瑞隆委員等人所提修正動議通過。

(二十四)第二十四條條文，照行政院與提案內容相同之各委員提案及賴瑞隆委員等人所提修正動議通過。

(二十五)第二十五條條文，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二十六)第二十六條條文，照案通過。

(二十七)第二十七條條文，照行政院與提案內容相同之委員羅廷瑋等人提案及賴瑞隆委員等人所提修正動議通過。

(二十八)第四章章名，照案通過。

(二十九)第二十八條至第三十一條條文，均照行政院與提案內容相同之委員羅廷瑋等人提案及賴瑞隆委員等人所提修正動議通過。

(三十)第三十二條條文，照行政院及委員羅廷瑋等人提案通過。

(三十一)委員陳素月等人所提第三十二條條文，不予通過。

(三十二)第三十三條條文，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三十三)第三十四條條文，照行政院及委員羅廷瑋等人提案通過。

(三十四)第三十五條及第三十六條條文，均照行政院與提案內容相同之各委員提案及賴瑞隆委員等人所提修正動議通過。

(三十五)第五章章名，照案通過。

(三十六)第三十七條條文，修正通過，除第一項第二款修正為「全國植物診療師公會聯合會」外，其餘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三十七)第三十八條條文，照案通過。

(三十八)第三十九條條文，修正通過，除第二項及第三項句中「全國植物診療師公會」等文字，均修正為「全國植物診療師公會聯合會」外，其餘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三十九)第四十條條文，修正通過，除首句句中「職業團體」等文字，修正為「社會行政」外，其餘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四十)第四十一條條文，修正通過，除第一項第二款「全國植物診療師公會」等文字，修正為「全國植物診療師公會聯合會」及第二項首句「前項理事、監事名額在三人以上者」，修正為「前項理事、監事名額在三人以上時」外，其餘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四十一)第四十二條條文，修正通過，除句中「職業團體」等文字，修正為「社會行政」外，其餘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四十二)第四十三條條文，照行政院及委員羅廷瑋等人提案通過。

(四十三)第四十四條條文，修正通過，除序文「職業團體」等文字，修正為「社會行政」外，其餘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四十四)第四十五條條文，修正通過，除第一項末句「職業團體」等文字，修正為「社會行政」及第二項修正為「前項處分必要時得由主管機關為之。」外，其餘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四十五)第四十六條條文，修正通過，除末句「職業團體」等文字，修正為「社會行政」外，其餘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四十六)第六章章名，照案通過。

(四十七)第四十七條條文，照行政院與提案內容相同之各委員提案通過。

(四十八)第四十八條條文，照行政院與提案內容相同之各委員提案及賴瑞隆委員等人所提修正動議通過。

(四十九)第四十九條至第五十一條條文，均照案通過。

(五十)通過附帶決議1項：

1.請農業部於本法公布後，應就罰則部分訂定一致性之裁罰基準，以供各縣市主管機關遵行

提案人：楊瓊瓔　　陳亭妃　　邱議瑩　　鄭天財Sra Kacaw

(五十一)併案審查完竣，擬具審查報告，提報院會討論，不須交由黨團協商，並推請楊召集委員瓊瓔於院會討論時作補充說明。

主席宣告：通過之條文相關法制用語，授權主席及議事人員整理。

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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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請問各位同仁，對上次會議議事錄有無異議？（無）沒有錯誤，議事錄確定。

現在進行討論事項。

討論事項
依據修正後「立法院職權行使法部分條文」相關規定：討論成立本會「有關進口雞蛋執行情形調查專案小組」及「運作要點草案」等相關事宜。
主席：本日議程排定依據修正後「立法院職權行使法部分條文」相關規定：討論成立本會「有關進口雞蛋執行情形調查專案小組」及「運作要點草案」等相關事宜，我們現在進行發言，請委員至主席臺登記，登記後依序發言，主席臺並作以下宣告：每位委員發言時間3分鐘。

現在請第一位登記發言的陳亭妃委員發言。

陳委員亭妃：謝謝主席。昨天憲法法庭處理緊急處分的整個過程，全國都在看這樣的直播，然後今天經濟委員會召開討論成立調查專案小組以及運作要點草案相關事宜的會議，我覺得有點奇怪，而且時間讓大家有點遲疑，我為什麼這麼說？為什麼我們要做緊急處分？大家知道光是針對調查權的問題，到底監察院的調查權、檢調的調查權以及立法院的調查權，這三個範圍要怎麼界定？到底要怎麼各個區別去執行而不要疊床架屋？大家都還在討論當中，而且也在釋憲當中。為什麼要做緊急處分？也就是在整個都未釐清之前，我們如果讓這樣一個未經過充分討論的條文上路，那麼就會讓整個負責執行的行政部門完全無法瞭解他們的定奪跟定調。今天更好笑的是，我們除了透過釋憲檢視是不是有違憲的部分，甚至現在又再處理……這個條文已經違規的狀況下，這個條文都還在做緊急處分，然後我們自己就針對條文裡面的內容做逾越的動作。大家有看到立法院職權行使法，這個是我們認為要釋憲的條文，這個條文裡面寫道：「裁判確定前之訴訟案件就其偵查或審判所為之處置及其卷證，立法院不得行使調查權」，有沒有看得非常的清楚？在立法院職權行使法，也就是我們認為違憲的這一個職權行使法第四十六條之二當中就已經寫得很清楚了，「裁判確定前之訴訟案件就其偵查或審判所為之處置及其卷證，立法院不得行使調查權。」對於一個我們認為違憲的條文，國民黨自己提出的現在還違規、違法，這是不是很離譜？什麼叫確定前之訴訟案件就其偵查或審判？剛好臺北地檢署自己的新聞稿說，這個案子他們九個月都在進行當中，我們也去調所有的資料瞭解到底這個案子有哪幾個單位在查。根據我們所知道的，臺北地檢署也在做了，而且是112年5月就已經有動作，臺北調查處、高雄地檢署、彰化地檢署、臺中地檢署也都已經在動作，而他們也都對外有做這樣的宣示。除了農業部，畜產會也在被調查當中，農業部在今年6月7號也自行移送臺北地檢署調查，然後監察院在112年9月也開始進行調查，國民黨在你們的所有新聞資料裡面調一調都看得到啦！都已經有檢調調查、都已經有監察院調查了，我們今天要怎麼去成立所謂的調查專案小組及運作要點草案？有沒有看清楚？看清楚啦！在已經違憲的條文裡面，國民黨自己又在違規、違法了，這到底在做什麼？立法院難道都沒有一定的標準嗎？還是國民黨現在要成立什麼調查會就可以成立什麼調查會，要成立什麼專案小組就可以成立什麼專案小組？所以我們請國民黨委員看清楚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四十六條之二：裁判確定前之訴訟案件就其偵查或審判所為之處置及其卷證，立法院不得行使調查權，很清楚！

主席：謝謝，接下來請邱議瑩委員發言。

邱委員議瑩：謝謝主席。主席，既然現在是程序發言，我可不可以請教一下今天討論事項的文字：「依據修正後『立法院職權行使法部分條文』相關規定」，請問主席，您今天排定的議程是依據立法院職權行使法哪一條條文來排定？主席，請不要滑手機好不好？

主席：請發言……

邱委員議瑩：不是，程序問題我可以請教嘛！

主席：現在是發言時間，請發言。

邱委員議瑩：我可以請教啊！我可以請教主席……

主席：可以，現在發言，你一併發言完要程序，我們依法來主持議事。

邱委員議瑩：您是依照職權行使法哪一條條文來排定這個？

主席：現在是請各位委員發言，一個人3分鐘，我們後面還有委員、後面還有委員……

邱委員議瑩：主席，我可以請教你，你是依照立法院職權行使法哪一條去排定……

主席：好啦！經濟委員會都是最理性的，現在每一個委員發言3分鐘。

邱委員議瑩：好啦！主席，我知道你不敢回答。剛剛我走過來的時候，張啓楷委員很清楚地講，這個條文已經在立法院通過了，所以可以開始實行。如果是照你們剛剛這樣講的話，那你就是依照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四十六條之二開始來排定這個議程嘛！對不對？你不敢回答我，我可以很清楚告訴你，是依照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四十六條之二，這個是你們國民黨跟民眾黨委員通過的條文，裡頭很清楚寫「裁判確定前之訴訟案件就其偵查或審判所為之處置及其卷證，立法院不得行使調查權」這是其一；其二「調查委員會成立後，其他依法應獨立行使職權之機關亦本於職權進行處理相關案件時，調查委員會得停止調查」。換句話說、換句話說，你們要查的超思的案子112年5月檢調已經開始進行調查，檢調是依他們的職權，甚至監察院也依他們的職權在進行調查，依國、眾兩黨通過的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四十六條之二，現在立法院不應該、也不能夠成立調查委員會，即使你成立了之後，你必須要停止調查，這是依照國民黨、民眾黨通過的立法委員職權行使法。

所以我剛剛才會請教主席，你是依照哪一條法令排定今天的報告案，來成立今天調查委員會的案子？第一，你不敢回答我；第二，如果依照你們通過的這個版本……我先不談它有沒有違憲，依照你們通過的這個版本，檢調在調查當中的案子，立法院不得閱卷、不得調查，即使在這個之前成立的委員會，面對調查當中的案子，我們也要停止調查，結果法是你們過的，現在要帶頭違法也是你們，太好笑了吧！主席，回去墊高枕頭想一想，要擴權的也是你們，說要行使調查權也是你們，通過這個法以後，首先要帶頭違法的也是你們，滑天下之大稽啊！真的滑天下之大稽啊！你們昨天被大法官打臉，臉還不夠腫嗎？還不夠腫嗎？你們今天真的還要這樣子違法硬幹？懸崖勒馬吧！

主席：謝謝，我們接下來請賴瑞隆委員發言。

賴委員瑞隆：主席、各位委員。我想立法院的立法委員即使行使職權也不能夠違法啦，我們還是要呼籲，今天如果要通過這樣一個專案小組，事實上是違法的，我們還是要提醒，其實作為立法者更應該遵守法律，更應該依照法律來行事。

我提一下四點建議：第一個，昨天大家也看到了立法院職權行使法已經提出釋憲，昨天大法官也開始處理了，事實上大家有談到緊急處分的部分，這也就是大家擔心說這個過程中，可能會對於既有的行政權、司法權產生一些侵犯上的問題，所以大家有這樣的一個要求。昨天也非常的清楚了，大法官有非常多的擔憂，這個時間點再來排這樣一個專案調查的部分，有可能會侵犯到司法，我們認為其實並不恰當，我認為其實在臺灣這樣的狀況下，尊重司法是大家基本上的一個要求，既然在這樣的狀況下，我認為今天立法院至少應該尊重整個大法官釋憲最後的結果再來處理，我認為是比較恰當的，如果這時候強行來通過的話，我認為其實這個將來一樣是有違憲的疑慮，我認為立法者不應該帶頭違法、違憲，這是我第一個主張。

第二個，這件案件其實在112年5月法務部地檢署就已經在查了，包括臺北、彰化、高雄、臺中都有在查了，正在進行當中，包括在今年6月7號，因為大家的質疑，所以農業部也已經把整個案件全部移送調查。我認為其實這件事情司法已經在進行相關的調查當中了，我們認為應該尊重司法的調查，立法院這時候再去成立一個專案小組來干涉到司法，甚至影響到司法，我認為這個並不恰當。特別是大法官釋字第729號裡面有談到偵查中的案件，立法院不得調閱，這個部分大法官已經非常清楚明示了，在調查中的案件，立法院不得調閱，在釋字第729號，我認為其實立法院再怎麼樣大，都不應該超越憲法、超越法律的規定。所以今天如果要再成立這樣一個調查小組，事實上是侵犯到司法權，大法官釋字第729號已經再次說明清楚，這個偵查中的案件，立法院不得調閱，這個從去年的5月，司法院地檢署就已經在偵辦當中、偵查當中，包括今年6月7號，農業部已經再次送給法務部地檢署做相關的偵辦，我們認為應該尊重偵辦，同時也尊重大法官釋字這樣一個解釋。

再來剛剛大家也都提到了，在釋憲當中，不論結果最後怎麼樣，當時在藍白多數下通過的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四十六條之二都提到「裁判確定前之訴訟案件就其偵查或審判所為之處置及其卷證，立法院不得行使調查權」、「立法院不得行使調查權」！「立法院不得行使調查權」！很重要啦，講三次。藍白自己通過的法，如果連你自己都能夠違法的話，人民怎麼能相信立法院？怎麼能夠相信這個立法呢？人民又怎麼樣尊崇這樣的法律規定？所以我們認為今天要來成立這個專案小組是違法、違憲，我們呼籲立法者應該尊重人民，尊重國家，尊重制度，不應該通過這樣一個專案小組，謝謝。

主席：好，謝謝。我們接下來請邱志偉委員發言。

邱委員志偉：好，現在是程序發言……

主席：委員發言、登記發言，你是登記第4位。

邱委員志偉：程序發言？

主席：請議事人員……

邱委員志偉：剛剛發言都是假的？

主席：請。

邱委員志偉：議事要很確定，而且主題也要很明確，主席不能違法，也不能模糊啦！今天會議的主題是你依據立法院職權行使法部分條文相關規定，相關規定為何？是哪一條、哪一項有這個規定來成立「有關進口雞蛋執行情形調查專案小組」及「運作要點草案」？

好，本席在這邊要告訴大家，成立這個專案小組，基本上是違法成立。很明顯的，大法官釋字第585號跟第729號指出，對偵查中的相關的卷證，立法院不得調閱，這樣有違憲嗎？有違法嗎？當然違法！按照剛通過、在藍白兩黨合力之下通過的毀憲亂政的立法委員職權行使法部分條文第四十六條之二規定，偵查中的卷證，立法院不得行使調查權，這個案子有沒有在行使調查？有沒有在偵查？有啊，幾個地檢署都在偵查，調查局也在偵查，所以這很明顯是屬於偵查中的卷證，立法院不得行使調查權。你今天要成立這個專案小組，你要行使調查權，是不是就違法、違憲？是一個違法、違憲的調查小組。我們是立法院，各位、諸公都是立法者，立法者不能帶頭違法，而且第四十六條之二是在你們主導之下所通過的，然後你們又帶頭違法。如果今天立法院經濟委員會違法成立這個進口雞蛋調查專案小組，本席也要針對「立法院經濟委員會違法成立進口雞蛋調查專案小組」成立調查專案小組。針對你今天成立違法的調查小組，我也要成立調查小組來調查你。如果今天楊瓊瓔主席要強行召開、成立這個調查小組，一個違憲、違法的調查小組，那我要立刻針對你違法成立調查小組組成一個專案小組。我如果成立這個小組，我反而是合憲、合法，因為它不是偵查中，也不是調查中，我可以把你相關的決議調出來，也可以請楊瓊瓔主席來詢問，要求提供相關的卷證。

一個明顯違法、違憲的小組，這個基本上普羅大眾都可以瞭解，這個違法、違憲的小組竟然能夠提上議程來討論，匪夷所思，滑天下之大稽啊！難怪立法院被全國人民所憂慮跟詬病，為什麼這一屆成立到現在，全國老百姓最擔憂的就是立法院相關的運作、相關的立法？通過那麼多毀憲亂政的法案，成立那麼多毀憲亂政的小組，破壞行政、立法或者調查、監察的分際，把所有的權力獨攬到立法院，我想全國人民、全國老百姓都無法接受這種違憲、違法成立的專案小組。我再說一次，如果你們今天要強行表決通過，或者強行通過這個調查小組，我會提案，我另外成立一個調查小組，來針對你今天違法成立一個調查專案小組。

主席：謝謝。

接下來我們請蔡易餘委員發言。

蔡委員易餘：謝謝主席。主席，我們今天基於立法院職權行使法，要來成立雞蛋的一個調查小組，但是我們很清楚地知道，在112年5月，至少臺北地檢、高雄地檢、彰化地檢及臺中地檢，都有開始調查雞蛋的狀況，所以這一件事情代表國家的檢察機關已經發動。農業部在今年6月的時候也有主動把本案相關的卷證移送給臺北地檢署，所以很清楚地，這個案件現在是在法務部的檢察機關，它是憲法賦予它獨立行使職權的機關，行使國家賦予它偵查犯罪的偵查權。所以這樣說起來，大法官釋字第729號就講得很清楚，這個屬於偵查權，是國家進行犯罪的偵查、追訴，基於權力分立跟制衡的原則，我們必須保障檢察機關獨立行使職權。對於偵查中的案件，立法院不得向其調閱相關卷證，「不得」，這個釋字第729號說得很清楚，所以我們今天針對偵查中的案件，我們還要行使、還要成立這個調查小組，調閱都不可以了，我們還要成立調查小組！

基本上，今天這樣的一個會議，就已經違反了釋字第729號，就違憲了，我們今天這個會等於違憲了，人家就說不行，我們還硬要開。俗語有一句話：「廟公沒有比和尚會唸經」，就是說你是廟公，你如果一定要辦案，你不會比檢察官更會辦案，廟公沒有比和尚會唸經，所以我們立法委員幹嘛要自己擴權，然後把手伸到檢察官、地檢署的手上？而且更荒謬的是，我們通過的這個立法院職權行使法，藍白一起強行通過的第四十六條之二也有載明這一段，這一段也有把釋字第729號的精神放進去，雖然放得不完全，因為你們沒有講到所謂簽結的案件、所謂不起訴的案件的調查方法，但是至少有講嘛，至少有說對於偵查中所為的處置或卷證，立法院不得行使調查權，自己說得這麼清楚，大法官也說得這麼清楚。昨天大法官才處理針對這一次違憲擴權法案的一個暫時處分，昨天才開庭而已，大法官才問說有立即的危險嗎？謝謝召委，你讓全國的國民看到立即違憲的風險，就在我們經濟委員會今天的會議，你讓大法官看到了，立即的危險就在這裡。好，謝謝。

主席：好，謝謝。

接下來我們請張嘉郡委員發言。

張委員嘉郡：主席、大家好。其實剛剛前面幾位委員，他們在講的都是針對超思雞蛋，但是很明顯地，本委員會今天要討論的是有關進口雞蛋執行情形調查專案小組跟作業要點，跟超思有什麼關係呢？我現在先拿出來，請大家仔細看，這個是什麼？總統府公報第7728號，民國113年6月24號，大家仔細看上面寫什麼？總統令，這是總統府公報，上面寫得一清二楚──「總統賴清德」。我是想問，這個是完整、經過完備的法制程序三讀通過的法，為什麼民進黨自己不尊重？民進黨的委員為什麼不尊重賴總統所公布的這個總統令呢？如果民進黨的委員不接受、不同意，為什麼賴清德總統還要公告呢？如果真的違憲的話，就是賴清德總統帶頭違憲，在座的委員們是在跟賴總統唱反調嗎？在座的委員們是在跟賴總統內鬥嗎？為什麼總統府公告的，你們大家都說是違憲呢？

本席想要知道調查小組的必要性，難道大家都不覺得調查小組有其必要性嗎？全民難道都不想知道真相嗎？你們大家都不想知道真相嗎？還是其實在座的民進黨委員都已經知道真相，只是因為真相如果被查出來不能看，所以百般地阻撓今天調查小組的成立？大家都覺得很奇怪啊，簽約的是亮采，為什麼付款的對象是超思？為什麼農業部要把它移送法辦？可見農業部也覺得有鬼。我們調查的不只是超思，是全部的進口雞蛋，搞不好還有第二間、第三間、第四間的超思，大家不知道，所以成立這個調查小組有其必要性。

本席再給你們看，總統公布的第八章裡面，第四十五條就寫得很清楚，立法院為有效行使憲法所賦予之職權，得經院會決議，設調查委員會，或得經委員會之決議，設調查專案小組，對相關議案或與立法委員職權相關之事項行使調查權及調閱權。」這上面寫得一清二楚，在總統公布的總統令上面。我現在想講的就是民調60%以上支持國會改革，民進黨現在是要跟民意作對嗎？我在這裡希望把真相還給人民、把真相還給人民、把真相還給人民，調查小組成立有其必要性。

主席：謝謝。接下來我們請張啓楷委員。
張委員啓楷：謝謝主席。請所有的立法委員，包括民進黨的立法委員，跟人民站在一起，人民要真相，希望民進黨的立委，不要一直只是在護衛行政部門，把立法院的職權閹割了，把自己當行政院的立法局，變成行政院的打手，人民要真相，需要成立有關進口雞蛋執行情形調查專案小組。

其實今天民進黨立委上來說的，上禮拜在交通和司法委員會聯席會議都說過一輪了，經過辯論，後來也成立了啊！民進黨後來沒有在抗議這個喔！民進黨只有抗議什麼？不要聯席，不要交通委員會跟司法委員會聯席。所以今天我們把它單純化，今天的小組是由經濟委員會單獨成立，沒有像鏡電視的弊案調查小組是兩個委員會的聯席。

邱委員議瑩：你不要……

張委員啓楷：沒關係，請尊重我在講話，等一下你第二輪可以繼續講。這個案最重要的，剛剛嘉郡有講了，超思只是其中的一部分。立法委員當然有職責，人民要真相啊！整個進口蛋從去年的巴西蛋一直到前年的日本蛋，不是只有超思喔！這個進口蛋，第一個，有沒有浪費人民的納稅錢、有沒有弊案重重、有沒有官商勾結？人民到現在很多疑問啊！光是本席辦公室整理出來最少20項，包括前年去日本買雞蛋1顆4塊錢，賣將近11塊，賣1顆賺2顆，用的是我們人民納稅錢啊！

第二個，要清楚當初怎麼接上線，有沒有官商勾結？這個不用查嗎？請民進黨的立法委員面對現實，給人民真相，為什麼不查呢？這樣對得起人民嗎？我覺得今天最重要的是我們受到人民的付託，第一個、要把人民的納稅錢看緊，第二個、要有真相，人民的態度已經那麼清楚了。所以今天我呼籲所有的立法委員，特別是包括民進黨立法委員，拜託不要再當行政部門的打手了！善盡人民賦給你的這個權力、對你的要求，把所有進口雞蛋該有的真相還給人民，趕快成立調查小組！我們希望民進黨起義來歸，跟我們共同回應民意，把進口雞蛋所有的弊病、所有的疑問，把它查清楚，謝謝。

主席：好，謝謝。接下來我們請謝衣鳯委員發言。
謝委員衣鳯：主席、各位本委員會的成員以及所有的媒體先進，大家早安。其實我們剛才要澄清的就是，民進黨說我們要在這裡對進行進口雞蛋審判，我們沒有實行地檢署檢調的權力，也沒有法院審判的權力，我們在這裡只是對於行政院進口雞蛋行使調查權，這根據的是6月24號賴清德總統所通過的新的職權行使法第四十五條。

剛才民進黨委員有提到根據第四十六條之二，到底會不會跟目前檢調辦案、調查的相關範圍有重疊的部分？我認為這尚待調查小組成立之後，我們與農業部對於相關檢調進行的案件，以及行政院去年進口雞蛋的整個情況做相關的討論。對於檢調進行的部分，我們是不是就不調，對於我們需要瞭解政策執行的部分，相關的這些資料，我們也行使調查的權力，希望委員會可以公諸給所有民眾瞭解，去年進口雞蛋整個調查的情況是如何，讓大家都可以清楚。我們不是在這裡進行審判，我們是希望能夠釐清去年進口雞蛋政策的過程當中，是不是有缺失、是不是有問題，然後一併給全民知道，謝謝。

主席：好，謝謝。接下來我們請鄭天財委員發言。

鄭天財Sra Kacaw委員：主席、各位委員。今天是針對「有關進口雞蛋執行情形調查專案小組」及「運作要點草案」，剛才民進黨的委員、我們的同仁，一再提的都是已經調查的，我們這裡沒有針對已經調查的，是整個進口雞蛋。如果從去年來看，農業部啟動專案進口措施，從美國、日本、澳洲、巴西、土耳其、菲律賓、馬來西亞、新加坡、泰國等國家進口雞蛋，所以沒有針對哪一個……當然我們要依賴清德總統公布施行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的修正條文來辦理，所以檢調已經在調查的，訴訟判決確定之前，當然我們就不調查，不列入這個地方，這個並沒有寫說是哪一個案，我們沒有寫哪一個案，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剛才也有提到昨天憲法法庭針對緊急暫停處分，從憲法法庭昨天的快速部隊配合之快，我們就可以瞭解到更應該要去成立這個調查小組。從來沒有一個案這麼快，何況現在還沒有作成處分、還沒有作成判決，有修正了，憲法法庭對於所提的暫停處分也還沒有判決，我們要依憲法、依法律來執行，所以有什麼好擔心的呢？我們不應該擔心啊！我們是為了人民，立法委員都是為了人民進行我們的權責，所以我們根據立法院三讀通過的條文、根據賴總統依憲法規定公布施行的條文，成立調查專案小組以以及運作要點，所以這個部分請大家基於我們立法院的權責來辦理。以上。謝謝。

主席：謝謝鄭委員。接下來請鄭正鈐委員發言。

鄭委員正鈐：謝謝主席今天安排「有關進口雞蛋執行情形調查專案小組」及「運作要點草案」之議程，我在想因為總統令這邊其實很清楚，所以剛剛很多委員，大家討論的都是針對第四十六條之二的部分，大家也認為今天能夠召開這個專案小組，進行這樣的討論，就是因為第四十六條之二。我個人從第四十六條之二的法條上來看，因為在第四十六條之二第二項的部分，它只規定「裁判確定前之訴訟案件就其偵查或審判所為之處置及其卷證」，在這個範圍當中立法院不得行使調查權。我們肯定尊重，因為這是我們立出來的法，所以我們今天針對的並不是超思的個案，而是針對整個進口雞蛋的部分。剛剛有很多委員也都提到，因為整個進口雞蛋的範圍其實相對是比較廣的，所以說並不是針對目前檢調在查的這個部分。

針對第四十六條之二第三項的部分，它也有做一個補充說明，它說當我們這個調查委員會調查小組成立之後，如果其他依法應獨立行使職權的機關本於職權處理相關案件時，那我們調查委員會調查小組得停止調查。所以我們現在在做的部分，就是因為民眾都非常非常關心，從111年以來整個蛋荒所導致的一連串的問題。當然我們知道，現在檢調確實在某些部分有介入做個案的調查，農業部也有一些反應，可是我們發現農業部的一些反應，跟我們所理解的狀態確實有一些具體的衝突，我們今天要成立這個調查小組是希望能夠把事實的真相給釐清。

我們當然也會尊重相關的司法單位，他們如果在調查過程當中擴大到了我們現在偵查小組這個部分的時候，也許我們到時候可以再來討論，是不是得停止調查我們的專案小組，而不是應停止。事實上，我們這個小組成立之後，能夠繼續對於整個雞蛋相關進口事件有更好的一個節奏，讓民眾瞭解。對於其他相關單位本於職權去行使的部分，我覺得也不會產生衝突，所以，我們今天做「有關進口雞蛋執行情形調查專案小組」及「運作要點草案」等相關事宜的議程安排，我覺得在法律上來說還是相對適合、適法的。謝謝。以上。

主席：謝謝鄭正鈐委員。現在我們進行第二輪發言，請登記第一位邱議瑩委員發言。

邱委員議瑩：謝謝主席，邱議瑩第二輪發言。感謝剛剛國民黨的委員對於立法委員職權行使法法條修正的過程、內容再進一步的闡述。我想要再進一步的詢問跟請教，剛剛大家一直在談這個法是由賴清德總統公告，你們剛剛念的職權行使法只念了一部分，我們一直在質疑的第四十六條之二，你們連看都不敢看，連讀都不敢讀，連念都不敢念。剛剛鄭正鈐委員也特別提到，成立的這個叫做「有關進口雞蛋執行情形調查專案小組」，對不對？所以你們不是只有查超思。我必須告訴大家，111年進口雞蛋的廠商有兩家，一家叫亮采，一家叫超思；112年有四家業者進口雞蛋，所以檢調要查的話會是全部都查，檢調也不是只有查超思，也不是只有查亮采，檢調叫做全部都查。

全部都查就會落到您剛剛所說的，檢調在調查中的案件立法院是不是應該要停止調查，立法院就不能來成立這樣的一個調查小組。剛剛張嘉郡委員一開始說不是查超思，最後又說超思的案子難道大家不想知道嗎？其實我們也很想知道，但是檢調在調查，監察院也在調查，如果按照你們剛剛一直念的，總統公告的立法委員職權行使法，立法委員、立法院是不能成立，不能行使這樣的調查權，但是在第四十六條之二的第三項，剛剛鄭正鈐委員也很清楚講到，最後一句「調查委員會得停止調查」。

正常來講應該是要寫「應停止調查」，但是這個由國民黨、民眾黨通過的法條寫「得停止調查」，也就是剛剛鄭正鈐委員所說的，你們可以自行決定要不要停止調查，因為條文寫的是「得」而不是「應」。照您剛剛的解釋，這不是擴權，這不是違憲，什麼才叫擴權，什麼才叫違憲？明明都在法院的調查裡頭，在檢調的調查裡頭了，而由立法委員自己去解釋說，我可以，我「得」停止調查，不是我「應」停止調查，很顯然這個法條在立的過程裡頭就已經漏洞百出，這是根據剛剛各位委員所說的。

第三點，我要提到鄭天財委員是臺大法律系畢業，你說關鍵資料你們不調閱，請教一下……

鄭天財Sra Kacaw委員：我沒有講這一句話……

邱委員議瑩：請教一下，檢調調查的資料是不是關鍵資料？檢調已經把所有的資料通通調到檢調單位裡頭去了，然後你們在這裡成立一個調查委員會，那你說關鍵資料你們不會去調閱，你們會避過，那請問你成立這個調查委員會要幹嘛？你這個調查小組要查什麼？所以，你們不要再講了，你們越講漏洞越多，自己被打臉打得越腫，我剛剛已經說過了。張啓楷，你不要叫我們起義來歸，這沒有什麼起義來歸，反而是你要起義來歸，你的頭腦要清楚，你當了一輩子的媒體人，怎麼會在最後這半年歪成這樣、壞成這樣呢？腦袋壞成這樣呢？我實在是看不懂。

主席：對不起，我插話一下。我們經濟委員會都是非常理性的，我們不要有人格的攻擊，謝謝。

接下來第二輪發言請張啓楷委員。
張委員啓楷：我不好意思說邱委員腦袋不清楚啦，因為他腦袋非常清楚，不過時間差完全弄錯了，你時間上有很大的錯誤。你剛才說去年四家前年兩家檢調單位都要查嗎？你知道檢調現在在查什麼嗎？地檢署現在在查什麼？因為去年發生超思的巴西蛋的這個案子，很多人去按鈴申告，對不對？有嗎？邱議瑩邱委員，想想看你的時間差是不是有問題，地檢署現在有在查前年的事情嗎？沒有任何這樣的案子耶，你趕快去按鈴申告才有可能。

我再重複一下，現在地檢署在查什麼案？因為去年的巴西超思蛋發生了浪費民脂民膏的狀況，裡面黑幕重重，所以有很多人，包括立法委員，去北檢等各個地檢署按鈴申告，對不對？大家很生氣了，在立法委員開始重新質詢之前，北檢9個月當木頭人全部停擺，連相關的人，連被告一個都沒有傳，立法委員不該問嗎？立法委員不該回應民意，幫民意去發聲嗎？如果那時候立法委員，包括本席在內沒有問，這個案子北檢會重新好好去查嗎？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就是邱議瑩委員剛才說的，你說有在查另外的兩家嗎？如果不是我們這兩、三個月窮追猛打，說超思不是只有去年的巴西蛋，前年還有日本蛋，還有一個亮采跑出來……這是新的東西耶，邱委員，腦筋清楚一點，你連這個案情都搞不清楚……

邱委員議瑩：我搞得很清楚。
張委員啓楷：很清楚？你剛剛還罵人，腦袋不清楚，你連最基本的時間都搞不清楚，真相都弄不清楚。

邱委員議瑩：不應該介入調查，偵查不公開，你公開在……

張委員啓楷：現在是我的時間。現在我們公開呼籲……
邱委員議瑩：不是……

張委員啓楷：請大家弄清楚，剛剛邱委員講的，只有那時候去北檢按鈴申告的那些狀況，而且北檢到現在還沒有好好查。第二個，我們這個專案小組還要往前推，包括前年日本的超思蛋跟亮采到底是什麼關係，這是一個點。第二個，我要非常語重心長的講，老實說，是心情有點沉重的講，拜託民進黨的立委回到人民這邊，好不好？你們現在一直站在行政院那邊，把我們當成一個小小的立法局，一直在閹割自己的權限，你們閹割自己、當薪水小偷不打緊，你現在還拖我們下水，我們成立一個調查小組、回應民意有什麼不好？讓人民知道真相啊！

邱委員志偉：這個違法、違憲嘛！

張委員啓楷：怎麼會違法、違憲呢？在釋字585號還有整個憲法的規定裡面，本來就是各自不一樣的，在我們的立法權裡面有我們立法委員該做的，在我們調查小組調查完之後，真正有問題而需要糾正、彈劾的就送到監察院去，對不對？真正有刑責的還是要送到地檢署去啊！有刑責，你要不要起訴？後來法院會不會判刑，後面也是要走啊！如果照民進黨這樣，把立法院關起來算了！

邱委員議瑩：要尊重檢調啊！

張委員啓楷：請你們回應民意，民意呼聲那麼高，進口雞蛋從去年到前年有那麼多問題，浪費多少人民的民脂民膏？裡面黑幕重重，沒有官商勾結嗎？立委跟那麼多民眾都去按鈴申告了，北檢不好好查，到現在進度這麼慢，為什麼要阻擋我們調查小組的調查啊？請回到人民這邊，給人民真相，把我們人民的納稅錢省下來，把真相追清楚，謝謝。

邱委員志偉：違憲、違法……

邱委員議瑩：你現在把自己……

主席：謝謝。好，在會議中請肅靜，謝謝，尊重每一位委員的發言，好嗎？我們經濟委員會都是最理性討論的，我們尊重每一位委員的發言，謝謝。

我們請賴瑞隆委員。

賴委員瑞隆：好，謝謝主席。各位委員，我想追求真相、給人民交代是大家的要求，也是一個目的，但是現在最好的方法就是透過檢調、透過司法來調查清楚，我認為以臺灣的現狀來看，立法委員在人民心中的信任度是倒數第二名，由立法院來調查跟由司法院來調查，誰比較被信任？我比較相信司法院會把真相查清楚。到底有沒有不法？有不法當然是讓司法來查清楚，如果沒有不法的話，就應該還給公務員跟還給所有的人清白。司法正在調查中，我認為這其實是最好的方式，在這時候透過立法院政治的手伸進去處理，我認為不是一個好的方法，同時間有可能是擴權，也有可能是違憲。

還是回來談這個，剛剛很多委員們談到臺北地檢署，地檢署也特別對這件事情在6月27號發出一個新聞稿，內容是臺北地檢署受理告發進口雞蛋相關貪瀆、詐欺、偽造文書等案件，持續向農業部、中央畜產會等機關調閱資料，進行資金清查，並指揮法務部調查局、臺北市調處積極偵辦當中，並無延宕情事，本案的檢察官將視進度做適當的偵查作業。地檢署已經很清楚地做了這樣的調查進度說明，裡面也談到不只是超思案，連所有的進口雞蛋都在查，這跟今天想要通過的是一致的，包括貪瀆、詐欺、偽造文書的部分，這個也都是這段時間以來大家告發的行為，所以由地檢署、司法來偵辦，我相信是最恰當、最適合、也最沒有任何爭議的。這時候立法院要另外再繞過一個途徑來成立這個專案小組，逾越司法權，立法委員的公信力會比司法更高嗎？會比法官更高嗎？如果有立委真的這麼認為，那你應該轉職，改去當法官，改去當檢察官，這樣比較適當，而不是當立法委員，立法委員是立一個法之後，讓司法機關去執行相關的職責，這個才是五權分立的精神，所以我呼籲立法院不要逾越自己的職責。

再來，我還是要強調，其實大法官釋字729號也講得非常的清楚，檢察機關代表國家進行犯罪之偵查及追訴，基於權力分立與制衡的原則，保障檢察機關獨立行使職權，對於偵查中的案件，立法院自不得調閱相關的卷證，所以這個已經非常清楚。大法官再次強調，是偵辦當中的案件，這一個就講到進口雞蛋相關的貪瀆、詐欺、偽造文書全部都在偵辦當中。如果所有的資料都已經由地檢署偵辦當中，我們成立這個小組要調什麼？依照剛剛國民黨委員講的，你說我們不會去涉及到這些資料，對於關鍵的重要資料，如果地檢署沒調走，地檢署在辦什麼？還能辦出有公信力的案子嗎？如果重要的資料他都已經調走了，立法院成立這個小組的目的又是要幹什麼？你能夠調的，到時候你又要去批評農業部這個資料沒給我、那個資料沒給我。所以我的意思是說，在這個時間點最關鍵的其實應該是靜候司法的調查，讓司法還原真相，有不法就辦，沒不法就還人家清白。

我再次強調，不只是大法官的解釋這樣講，自己通過的這個有違憲疑慮，現在釋憲都在進行當中，好歹尊重一下嘛！釋憲都在進行當中，在這時候成立這個專案小組，你不是在跟整個司法體制、跟整個大法官會議挑戰嗎？我認為至少要尊重司法，讓大法官會議做出釋憲的決定之後再來進行，退一萬步來講，就算你要弄，也很清楚知道在偵查中的處置跟卷證，立法院不得行使調查權。現在所有與雞蛋相關的貪瀆、詐欺、偽造文書全部都在調查中，就算你通過了法，都不應該行使調查權。所以我們呼籲藍白立委不要再違憲、違法，這樣的作為不是在查真相，這個作為只是違憲、違法，故意在找行政機關的麻煩，我認為這個對國家體制是不利的，我們呼籲今天不要通過這樣違憲、違法的專案小組，謝謝。

主席：好，謝謝。接下來我們請張嘉郡委員。

後面還有陳亭妃委員做二輪發言，我們就截止登記，謝謝。

張委員嘉郡：主席，我就想要問：民進黨到底在怕什麼？到底在怕什麼？為什麼不願意把真相公開？剛才邱議瑩委員說其實檢調可以查所有的案子。我現在想要質疑的是，民進黨的委員現在已經可以指揮檢調辦案，是不是？所以他可以指使檢調說：你全部案子要查呀！為什麼我們可以查，我們不自己查，還要交給檢調？你看釋字585號裡面就說國會應有調查權，不是要調閱資料，是要自行調查。檢調已經查一年多了，一年多都不公開，而且也沒有進度，委員為什麼不相信自己呢？為什麼不相信我們可以一起合作，民進黨、國民黨、民眾黨，我們三黨的委員一起合作，在經濟委員會成立調查小組，把真相公布給民眾，讓大家可以知道，這對民進黨也沒有任何的不利啊！只要是沒有不法，對任何的黨都沒有任何的不利，而且不只是超思，絕對不只是超思，要查的有這麼多，包括農委會補貼中央畜產會買蛋的運送、冷鏈相關的補助竟然多補了，而且理由是未依採購法，所以要追討回368萬的補助款，這些錢如果不是這一段時間立法院的立法委員一直在委員會質詢的話，連我們多補了368萬都不知道，你們相信這是唯一一件嗎？你們相信這是唯一一件嗎？本席認為，肯定不只這一件，一定有非常多需要查清楚的真相。對於過去發生類似的問題，我們是不是應該積極把它還原，把真相還給人民？本席認為成立調查小組有其必要性，成立調查小組有其必要性，剛才已經講了，總統令公布得這麼清楚，假設就像你們講的是違法違憲的話，為什麼賴總統要公布？賴總統是帶頭違憲嗎？本席在這裡強烈的質疑。民進黨的委員，我們是不是一起共同合作、三黨共同合作，把真相調查出來，這樣子你們也可以洗清這種……也許這是你們的冤屈啊！大家一直說這個是民進黨主導的，我們把真相公諸於世的話，對民進黨也是有好處的啊！為什麼一再地阻撓呢？

主席：好，謝謝。

接下來請陳亭妃委員。

陳委員亭妃：謝謝主席。首先，我們沒有阻撓，我們也認為要調查清楚，現在檢調都在調查了，監察院也在調查了，每一個體系可以行使調查權的都在調查了，我們沒有害怕，民進黨沒有害怕，甚至農業部也已經在今年6月7日，自行把所有相關的案子移送臺北地檢署調查，所以沒在怕的！調查清楚，我們也希望檢調、監察院趕快以最速的速度公開，讓所有臺灣人民知道這一件超思蛋到底是怎麼一回事，我們希望檢調查清楚，希望監察院查清楚。但是今天比較奇怪的邏輯是，說為什麼我們都要交給檢調？所以立法院未來就是檢調囉！我們不是有權責的劃分嗎？當時候我們說違憲，就是因為檢調有調查權，監察院有調查權，如果立法院有調查權，它的範圍跟它所司的職責要怎麼去論斷？這個大家都還沒說清楚、講明白，也沒有討論清楚，就這樣直接過關，大家認為這有違憲的問題。我們沒有害怕調查，而是認為這邏輯有問題。

我們所說的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現在我們民進黨團已經把它送釋憲的階段，而且昨天大法官也對緊急處分開了憲法法庭，這重不重要？就是因為總統簽字了，我們認為這是行政程序，總統不能不簽，如果總統不簽，國民黨又罵了，所以簽字，我們趕快緊急處分。可是緊急處分之後，大家看得很清楚，昨天憲法法庭有不同的論述，而且也看到很多人被問到啞口無言，所以緊急處分在進行當中，我們今天針對立法院職權行使法，說要成立調查專案小組，好！我們把立法院職權行使法再拿出來看，更好笑，國民黨自己又在違規、違法，因為第四十六條之二就已經跟你講了，就算我們不認同這個法，可是我們再把這個法拿出來，因為剛剛有人說這個法是總統已經簽訂的。我們再次強調，現在在做緊急處分，我們就拿這個法來看，這個法裡面就跟你講了，如果訴訟的案件在偵查或審判，已經在調查了，立法院不得行使調查權。說得這麼清楚了，這也是國民黨一直在捍衛的一部法──立法院職權行使法，國民黨一直在談的，可是國民黨在談的，自己現在又是違規、違法。

再一次強調，判決確定前之訴訟案件就其偵查或審判所為之處置及其卷證，立法院不得行使調查權。所以剛剛已經講了，你們從所有的媒體Google一下，對於這個超思蛋有多少個檢調已經在查了？包括地檢署，包括調查處都在查了，監察院也在查了，請問我們可以去行使調查權嗎？這是你們白紙黑字寫的喔！這是你們國民黨自己所寫的、所提的喔！難道我們現在在做違規、違法的動作嗎？先不要談違憲，現在憲法法庭在執行當中，但是又違規、違法了。所以今天要怎麼成立？太好笑了吧！

主席：好，謝謝。

我們今天經過一輪、二輪，各位委員也都充分討論過了，我們現在……

你還要發言嗎？各位同仁，剛剛已經截止發言，我尊重大家，還要不要再給謝衣鳯委員一個發言的機會？大家要不要第三輪發言？要不要？我尊重大家，剛剛我有宣告過了，要不要？好，那我們就待會再充分討論的時候……

好，謝謝。我們經過了充分的討論、經過了兩輪的討論，大家都踴躍的發言，要謝謝各位委員。

現在我們有本會委員提案成立調查專案小組，請宣讀內容。

陳委員亭妃：不用宣讀啊！因為他已經違規……

主席：請宣讀，我們依法處理議事規則，我尊重各位委員，請宣讀。

成立調查專案小組提案
案由：為因應禽流感、氣候異常致雞蛋產量銳減，政府於111年起，陸續辦理進口雞蛋相關措施，復考量國內蛋雞復養情形及冬季產銷供需未達預期，於112年啟動專案進口雞蛋，並將實施期限延長至今（113）年6月30日止，惟查蛋價於今年4月下旬以來，迄今已數度降價，雞蛋產量顯已過剩，可見相關進口雞蛋政策規劃急就章，未能切實依據國內當時生產狀況及消費需求來整體評估，不僅造成進口雞蛋過期衍生銷毀費用，後續檢視相關採購執行與核銷過程疑有弊端，尤以資本額僅50萬元的1人公司超思，不只於中央畜產會辦理111年進口雞蛋案中變相成為得標業者，在112年度專案雞蛋總進口量中，更占超過6成，遭疑利用蛋荒大賺國難財。

爰此，為查明政府因應蛋荒而陸續啟動之進口雞蛋相關措施違失情況，茲依「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八章調查權之行使相關規定，提案建請做成決議：成立「進口雞蛋相關措施及預算執行弊端調查專案小組」，要求有關機關就特定議案涉及事項提供相關調查資料，俾利儘速釐清真相，查清相關失職人員責任，以利預算監督和檢討相關法令，善盡國會監督職責。是否有當？請公決案。

提案人：謝衣鳯　　鄭正鈐　　呂玉玲　　鄭天財Sra Kacaw　　　楊瓊瓔　　
主席：我們經濟委員會最理性……好啦、好啦！等一下再講。

陳委員亭妃：主席，你再唸就已經違憲違法，已經違法違規了啊！這已經違法違規了啦！沒有啦！這已經違法違規了，這已經違法違規了。沒有啦！沒有不一樣！那不一樣！這是違規的……

主席：我們現在在開會，請大家肅靜好嗎？請回座、請回座。

請問各位同仁，剛剛議事人員宣讀過成立進口雞蛋執行情形調查小組的提案，請問有沒有異議？

陳委員亭妃：違規違法！違規違法！

賴委員瑞隆：退席抗議！

陳委員亭妃：退席抗議！

主席：好，休息。

休息（10時12分）

繼續開會（10時15分）

主席：我們繼續開會。

請問各位同仁，對成立進口雞蛋執行情形調查專案小組有沒有異議？（無）好，謝謝，無異議，我們通過。

我們現在進行運作要點草案（參閱附錄），請宣讀。

立法院經濟委員會「進口雞蛋相關措施及預算執行弊端調查專案小組運作要點草案」

一、立法院經濟委員會依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八章調查權之行使及立法院第十一屆第一會期經濟委員會第二十次會議決議，成立「進口雞蛋相關措施及預算執行弊端調查專案小組」（以下簡稱本小組）。

二、本小組運作除有關法令另有規定外，依本要點行之。

三、本小組由經濟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全體委員組成之。

四、本小組置召集人一人，由參加本小組成員互選，負責處理小組事務，並代表本小組對外發言。

五、本小組會議須有委員三分之一出席，方得開會；其決議，以出席委員過半數同意行之。但在場出席委員不足三人者，不得議決。必要時，得以秘密會議方式行之。

六、本小組會議有關連署或附議人數，準用本院各委員會會議之規定。

七、本小組運作期間自民國113年7月11日至113年12月31日，但經本小組決議得延長之，資料查閱時間為每週一至週五上午九時至下午五時。

八、本小組成員行使調查職權時，應親自為之，並署名於查閱登記簿。查閱人員負保密義務，對機密文件不得抄錄、攝影、影印、誦讀、錄音或為其他複製行為，亦不得將文件攜離查閱場所或洩漏之。

前項機密文件，如被調查機關拒絕提供時，該機關應以書面釋明機密之種類及原因，並於三個工作天內送交本小組存查。

九、本小組對外行文，得以本會名義為之；本小組成員未經決議，不得以本小組名義對外發言。

十、本小組調查文件之對象為農業部及相關部會。但經本小組決議亦得增加調查對象。

本小組擬調查之文件，應經三人以上提案並經本小組決議通過調取之。調查文件以複本為原則。

十一、本小組會議召開時，得邀請被調查文件之機關首長率同有關人員列席說明。受邀請者非有正當理由不得拒絕出席及說明。

十二、本小組為應調查文件需要，得赴相關單位查訪，並得詢問與本案相關之人士或諮詢專家、學者。

本小組會議召開及調查文件時，得聘請專家學者陪同調查，及針對調查內容表示意見。

前項專家學者之人選，以二人為限，由召集人提名，全體本小組成員表決之。

十三、被調查對象在調查期間，應指派專人將調查文件送達指定場所，以供查閱，並由本會派員管理及負保管責任。

十四、為行使調查職權，必要時經本小組依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五十九條之二規定舉行聽證會。

十五、本小組提出調查報告及處理意見，應經本會決議。調查報告書及處理意見未提出前，工作人員、專業人員、保管人員或查閱人員負有保密之義務，不得對文件內容或處理情形予以揭露。涉及依法令應秘密事項者，應予保密，並以秘密會議處理之。

十六、本小組所需工作人員，由本會職員擔任，必要時得依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四十九條規定，請求院長指派專業人員協助。

十七、本運作要點，由本會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主席：謝謝。請問各位委員，通過的作業要點草案有無異議？因為當中有幾個字，經過議事組這邊……，所以我們現在先休息協商。

休息（10時20分）

繼續開會（10時23分）

主席：好，非常感謝，我們繼續開會。因為每一個字我們都要非常的精準，所以經過剛剛協商的結論，我們請議事組宣讀。來，主秘。

程主任秘書谷川：謝謝。

宣讀協商結論：首先第一點，在於提案的部分，我們把提案相關措施及預算執行弊端這一塊作成與今日議事日程相符合，這是第一個，裡面有兩塊涉及的部分。第二個部分，因為已經成立專案小組，所以裡面有本會這一塊，我們就修成小組。第三個，在第十三點的這一塊，第二行的「以供查閱，並由本會派員……」修正為「以供查閱，並派員……」，將「由本會」這3個字刪除。第四個，在第十四點的部分，第二行「第五十九條之二規定舉行聽證會」修正為「第五十九條之二議決舉行聽證會」，以上均照運作要點通過，報告完畢。

主席：好，謝謝各位同仁。剛剛主秘宣讀經過協商的作業要點，請問有無異議？（無）好，我們作業要點通過。

本委員會決議成立「有關進口雞蛋執行情形調查專案小組」，且通過作業運作要點草案。我們現在依照運作要點的規定，本小組置召集人一人，由參加本小組成員互推。請問各位同仁，請推舉召集人，鄭正鈐委員？

鄭委員正鈐：請張啓楷。
張委員嘉郡：張啓楷。
張委員啓楷：找比較資深的，楊委員。
主席：好，我們經過鄭正鈐委員、玉玲委員以及天財委員、嘉郡委員、謝衣鳯委員、超明委員一致推舉張啓楷委員為召集人。

謝謝各位同仁，我們今天經過詳實的二輪發言，正式完成，本日議程處理完畢，謝謝大家，議事人員辛苦了，媒體朋友辛苦了，謝謝。

今日議程散會。

散會（10時26分）

附錄：

[image: image2.jpg]AEEE |\ EEERERE

FoRREILARBEAEEREANT HAEHZTHE B
BT ofZ R AERTEN AEELE)
BEFRBER (M) REAE?H 2RE-

281



[image: image3.jpg]MEREEZE o BB AAMBARELRTEREEL
ENEEFEBEE

—MIEREBER B CRILIFRBAETELENETEEM 247
{i&iyff”"”‘_}‘ Fﬂ?’#mﬁ‘ﬂéwﬂm‘é‘ggﬁ;’f‘k _:
R ORI EOHE R AR TAESTHRESEEE

e (BUF R AR ) -

S RNEERBREMES BARTS  RARBDITZ -

RN EBEERES (UTHBEAS) 2L BEARZ -

WA NAEBEA—A HA A NERELE AEAE
hEaER o BRENNEHE T -

EAPBCERBRRR =02 —WA TR Rk
M&ﬁéﬁ&%&ﬂiﬁi&Wﬁ%ﬁ%é%%i;k%’
RIFHA - LB FURBTEHEIRITXZ -

REVNCES ﬁ@@%&%&k& RERAARERB &8
ZHRE

-~ A aEEEREAREIISETAHII BE LIS E12 B
31 B fa@ Ak Nk AE Rz EHE MM ASE—
EHBEEFAFET TR |

NS RO NERBATERAEBHES  BRAEAZ  LELNEM
XA é@k?éﬁ»%% AT S RFH8% - &
% BEH T RARBEETE  TRRIFHE S
s %%ﬁﬁ%ﬁﬂ%z o
AT TR XU Wi A SR HIERREN SR ELE
AR EZERERRE BN = ML%im XR AN
5E

7. $4@%%ﬂi BUAELELZ A ERE KRG

» RIFUAKR NGB L RIS T -

2%16)



[image: image4.jpg]TR ERAEXHZIHRAERESRAMIN G 28K a
REBINFE A EH S -
A NEBRBEEX X BRBZAUERELER ARG
ﬁﬁ%ﬁZO%ﬁiﬁuﬁiéﬁﬁo

TR agREHAN FRFHAEFZEHEREE
EHMABIIRAA XBFHFFAEEEIRFERLE
J& BB o

+;~$$ﬁ%ﬁﬁé1#%%’?£ﬁw mé 453
RleL R £ ﬁ%zkfimnﬁx
AN EHREHRAE ‘“i?f— R LR A
5 RAMEBNAE SR . |
AR FLHEZ AE  U_ALR > BBEARSL
AR B RFAZ ¢

+Z HEEHRAEREHM BEREANSAS ki
TG USR] T ARGRETHERERE TIE -

+ -~ BATRE S B 0 L RGN ER IR RBATE
FR Tz AT RITERES -

+E RN EARFBAERERAEZR  BE&RCHRE -HD
ﬁ%%&ﬁﬁ%iiﬁmﬁ’LﬁAa~$%Aé\
EABREMABEAMRBZIEAS > FFHIXMHFRER
REBEHXTFTURE - FRRELSBEREFEEL  ETI%
B AUBEERREZ

NoARNERMEIEAR AAGHBAEE L BEARL
HEIRBAEATEEZE O T AERE  FREEEREEA
aheh o

T AEMFEE  BATRBBRIEAT SRR -

BRI






